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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9 日， 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视
频会议在京召开， 民政部党组书
记、部长黄树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发布《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摸
底排查工作基本情况的通报》，并
对“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
护专项行动作了说明。

摸底排查怎样开展？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代表
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农村留守
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基本情况，并
就即将组织开展的“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作
了简要说明。

2016 年 3 月，民政部、教育
部、公安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
内组织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
查工作。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街
道）组织指导村（居）委会干部和
相关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根据摸
排口径逐村逐户进行入户调查、
甄别确认， 逐人填写登记表和花
名册。 县级民政部门会同教育部
门和公安机关对乡镇（街道）报送
的摸排数据进行比对核实， 形成
本县（区、市、旗）摸排汇总数据，
主要负责同志签字确认并逐级上
报。 这次摸底排查工作总体比较
扎实，质量比较高。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规定的留守儿童定义，这次摸底
排查的对象是“父母双方外出务
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
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
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
成年人”。 全国各地摸排数据基
本情况如下：

从总体规模看，全国共摸底
排查出农村留守儿童 902 万人，
其中由（外） 祖父母监护的 805
万人，占 89.3%；由亲戚朋友监护
的 30 万人，占 3.3%；无人监护的
36 万人，占 4%；一方外出务工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的 31 万人，占
3.4%。 另外，近 32 万由（外）祖父
母或亲朋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
监护情况较差。 少数农村留守儿
童辍学或尚未登记户口。

从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
中西部地区，东部省份农村留守

儿童 87 万 ，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9.65%； 中部省份农村留守儿童
463 万，占全国总数的 51.33%；西
部省份 352 万， 占全国总数的
39.02%。 70 万人以上的有江西、
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湖南和
湖北等省，占全国总数的 67.7%。

从年龄结构看，0~5 周岁、6
（含）~13 周岁、14（含）~16 周岁
的农村留守儿童分别为 250 万
人、559 万人和 92 万人， 各占
27.8%、62.0%和 10.2%。

从家庭经济来源情况看，农
村留守儿童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是外出务工和种养殖业。

为什么是 902 万？

此前研究报告推算全国有
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对于数据为
何不同，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
强领导下， 各地高度重视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尤其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建
设、扶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
迁子女就地入学、 返乡创业等系
列政策和工作的有效实施， 为减
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创造了有利
条件，这是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留守儿童定义方面
也有所区别。 之前对留守儿童的
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
满十八周岁”，这次，国务院《意
见》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
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 不满十六周
岁”，主要是依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十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
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
住”；

《民法通则》 第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
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

《劳动法》 第五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
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
因此，将农村留守儿童界定为十
六周岁以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另外，我国《民法通则》明确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 现实中，父母一方外出

务工而另一方只要具备监护能
力，是能够履行监护责任、照料
好未成年子女的，因此从父母双
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的角度界定留
守儿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和中
国国情的。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为切实保护留守儿童，民政
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
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联合发
布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
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
保护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决定从现在起至
2017 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农村
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总体
要求是： 坚持儿童权益优先，把
实现和维护好农村留守儿童合
法权益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确
保措施到位、责任到位，不走过
场、不留隐患。 坚持分类施策、精
准保护，及时响应并解决当前部
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无人监
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
能力、失学辍学、无户籍等现实
问题，确保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
护照料。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力
争到 2017 年底将所有农村留守
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杜绝农
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现象，有效
遏制监护人侵害农村留守儿童
权益行为，切实兜住农村留守儿
童人身安全底线。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具体
任务包括：

任务一，落实家庭监护责任。
对于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

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留
守儿童，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会同
村（居）民委员会联系外出务工
的留守儿童父母，责令其立即返
回或确定受委托监护人，并对其
进行教育、训诫，要求其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

对农村留守儿童父母暂时
无法返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要
督促和指导其选择具备较强监
护能力和监护意愿的亲属、朋友
担任受委托监护人，并指导受委
托监护人签订《农村留守儿童委
托监护责任确认书》。

对于监护人家庭经济困难
且符合有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政策的，民政部门及其他社会救
助部门要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任务二， 落实强制报告责
任。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卫
生计生、 民政部门要指导学校、
幼儿园、医疗机构、村（居）民委
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
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树立强制报告意识，依法落实
强制报告责任。

强制报告责任主体在工作
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
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丧
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
等符合《意见》规定的强制报告
情形的，应当第一时间向公安机
关报告，提供侵害类型、案情经
过、严重程度等具体线索。

强制报告责任主体未及时
履行报告义务， 造成严重后果
的，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向
公安机关报告的，应及时给予表
扬和奖励。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
护报告人的隐私和人身安全。

任务三， 落实临时监护责
任。

对正处于无人监护、父母一
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状态，
且暂时联系不上外出务工父母
的农村留守儿童，公安机关要就
近护送至其他近亲属、村（居）民
委员会或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
构临时监护照料，并继续采取多
种方式联系留守儿童父母，及时
向临时监护照料主体通报联系
情况。

各地民政部门要指导救助管
理机构、 福利机构及时接收公安
机关护送来的农村留守儿童，按
照最有利于儿童利益的原则，采

取机构内养育、 爱心家庭寄养等
方式，为其提供临时照料服务。

《通知》还要求，落实控辍保
学责任，确保适龄的失学辍学留
守儿童返校复学；落实户口登记
责任； 依法打击遗弃行为。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为行动动员部署
阶段，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开展集中行动，2017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12 月巩固深化， 形成
长效机制。

专家：
数据是为行动做准备的

对于许多公益人士提出疑
问的 902 万与 6000 万的区别，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高华俊接受《公益时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6000 万是
根据抽样调查得出来的数据，根
据统一标准登记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排查中的统计口径小了。

“902 万这部分，是困难群体
中最困难的部分， 是工作重点，
是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高
华俊表示，“这个排查数据是为
实际行动做准备的，不需要太纠
结概念问题。 ”

在今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
意见》中，要求村（居）民委员会
要设立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
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
作者等担（兼）任的儿童福利督
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 这是对
此前民政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等机构试点的“儿
童福利主任” 制度的全面推广，
同样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意
义重大。

“国家推广的步伐超出了我
们的预期。 ”高华俊说，“儿童安
全是儿童保护的底线，留守儿童
最害怕的是出了事情没人管。 解
决这个问题一定需要贴近的、持
续的服务，儿童福利主任起到的
就是替代监护的作用，他们经过
专业培训指导、 有制度规范，不
仅可以零距离陪伴儿童，还帮助
孩子反映和解决问题，这种专职
照护比其他各种临时性措施都
有效果。 ”

全国共摸底排查出农村留守儿童 902万人
“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开始实施


